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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EAHKA LIMITED
移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23）

內幕消息
有關可能出售事項之諒解備忘錄

移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移卡」，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乃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發出本公告。

有關可能出售事項之諒解備忘錄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深圳市智
掌櫃雲服務有限公司（「目標公司」）及深圳市樂售雲科技有限公司（「賣方」）（二者
均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已與本公司之聯營公司深圳市富匙科技有限
公司（「買方」或「富匙」）訂立一份不具法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
內容有關賣方可能向買方出售目標公司的60%股權（「可能出售事項」），根據目
標公司的估值約人民幣336.5百萬元，代價約為人民幣201.9百萬元。於本公告日
期，並無其他股東控制買方三分之一或以上股權，而本公司透過其間接附屬公
司合共持有買方約47.58%股權。據董事所深知，買方其他股東及其各自最終實
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可能出售事項須待達成慣常先決條件方可作實，並將在交易文件簽署後六個
月內完成。於可能出售事項完成後，目標公司將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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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可能出售事項須待達成交易文件所載條款及條件後方可作實，而有關條
款及條件尚未最終確定，故截至本公告日期，可能出售事項對本集團的財務影
響仍不確定。可能出售事項（如若完成）預計將令本公司錄得逾人民幣 200百萬
元之出售資產所得收益（除稅前）。

基於諒解備忘錄之條款及截至本公告日期之可得資料，可能出售事項及其項
下擬進行之交易將不會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

可能出售事項之裨益及理由

富匙為超過420,000名商戶提供服務，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錄得的交
易筆數峰值超過8,380,000筆，為移卡擴大商戶基礎及提供商戶服務之生態系統
內的重要成員。通過收購目標公司，富匙將獲得具有基石意義的「硬件+軟件」
標準化基礎設施，並透過將成熟的SaaS模塊融入線下商戶進一步加速其開放
式SaaS戰略。對於移卡而言，不僅對目標公司的過往投資產生了可觀回報，且
作為富匙的單一最大股東，其令移卡得以專注於更多輕資產、行業前沿的SaaS
解決方案，如「約惠圈」（一個利用區塊鏈底層技術經營商戶私域流量的解決方
案）。透過與富匙合作，移卡將繼續加強其SaaS產品組合，並持續踐行一個商業
數字化生態系統的承諾。

董事會謹此強調，截至本公告日期，尚未就可能出售事項訂有任何具法律約束
力之協議。因此，可能出售事項未必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
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移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劉穎麒

香港，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穎麒先生、姚志堅先生及羅小輝先生，
非執行董事Mathias Nicolaus Schilling先生及田中章雄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譚秉忠先生、姚衛先生及楊濤先生。


